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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2             证券简称：佳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5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鉴于公司 2023 年度净资产收益率、现金营运指数未达到《2019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四个解除限售期所设定

的业绩考核指标，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和《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考核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期激励对象所持

有的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3.15万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及调整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 

鉴于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 年修订）》进行了修订，且

公司因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

成就，拟调整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23.15万股，公司股份总数将

由 695,216,654 股减少至 694,985,154 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695,216,654元变更为人民币 694,985,154 元。公司将对《公司章程》中的注册

资本和股份总数进行相应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原条款 修订后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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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95,216,654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94,985,154

元。 

第八条 董事长或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 

第八条 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或者

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695,216,654

股，全部为普通股。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694,985,154

股，全部为普通股。 

第一百〇七条 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

章的有关规定，公司设独立董事，公司董事

会成员中应当有 1/3以上独立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

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公司及公司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利害关系，

或者其他可能影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

的董事。独立董事应当遵守本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下设薪酬与考核、审计与风

险、提名、战略与科技委员会，独立董事应

当过半数，除战略与科技委员会外，均应由

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且审计与风险委员会

的召集人应当为会计专业的独立董事。专门

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与风

险委员会成员应当为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董事。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制定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标准并进行考核，

制定和审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

与方案，并就相关事项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负责审核公司

财务信息及其披露、监督及评估内外部审计

工作和内部控制，及公司相关风险管理及把

控。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负责拟定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对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人选及其任职资格进行遴选、审核，

并就相关事项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董事会战略与科技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公

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融资决策、科技发

展规划和项目等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第一百〇七条 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

章的有关规定，公司设独立董事，公司董事

会成员中应当有 1/3以上独立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

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公司及公司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利害关系，

或者其他可能影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

的董事。独立董事应当遵守本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下设薪酬与考核、审计与风

险、提名、战略与科技、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其中，薪酬与考核、审计与风险、提名委员

会成员中独立董事应当过半数，且由独立董

事担任召集人，审计与风险委员会的召集人

应当为会计专业的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成

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与风险委员会

成员应当为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的董事。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制定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标准并进行考核，

制定和审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

与方案，并就相关事项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负责审核公司

财务信息及其披露、监督及评估内外部审计

工作和内部控制，及公司相关风险管理及把

控。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负责拟定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对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人选及其任职资格进行遴选、审核，

并就相关事项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董事会战略与科技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公

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融资决策、科技发

展规划和项目等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董事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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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回购股份注销、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事宜。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 6月 30日 

司可持续发展（ESG）战略规划、预期目标、

政策方针以及相关风险和机遇进行研判指

导。对公司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社会及公

司治理等相关事项开展研究、分析和评估，

提出相应建议。审阅公司 ESG 报告，并向董

事会汇报等。 


